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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张文冰 柯美中

“这笔从天而降的债务总算有个说法
了……”近日，湖北省阳新县法院采纳阳新县
检察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作出了一份民
事再审判决。家住阳新县木港镇的孙某堰、孙
某根为这个苦等了4年的结果高兴不已。

2015 年 7 月，阳新某劳务公司因资金
周转困难向某贷款公司借款 160 万元，双
方约定了利息及期限。孙某柏、孙某松出于
同村之谊，帮助该劳务公司负责人梁某在
该笔贷款的《保证合同》落款处签名，约定
为连带保证责任，随后二人又分别代孙某
堰、孙某根二人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借款
到期后，因某劳务公司拒不偿还借款本息，
贷款公司将该劳务公司及孙某柏等 4 名担
保人起诉至法院。

2019 年 7 月，阳新县法院缺席作出民
事判决：劳务公司须偿还借款本金 160 万
元及利息，孙某柏等 4 人对该笔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收到上述判决后，孙某堰、孙某根表示，
他们二人压根不知道自己给别人提供了担
保这回事，对判决存在异议，向法院申请再
审。阳新县法院以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
再审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2021 年 3 月，孙某堰、孙某根向阳新县
检察院提交民事检察监督申请书。该院受
理案件后，立即调取相关案卷材料，并对案
件当事人及贷款公司负责人朱某展开进一
步调查取证，最终证实，签订《保证合同》
时，孙某堰、孙某根根本不在现场；司法鉴
定机构所作的笔迹鉴定，也同样证实了《保
证合同》上“孙某堰”“孙某根”的签名系孙
某柏、孙某松代签，而孙某堰、孙某根并未
委托孙某柏、孙某松代签名字，且事后也未
对代签的担保行为进行追认。检察机关同
时查明，贷款公司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时间
向担保人孙某柏、孙某松主张承担担保责
任，阳新县检察院于 2021 年 4 月向该县法
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

2021 年 8 月 12 日，阳新县法院裁定再
审此案，并于近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该院
此前作出的民事判决，认定孙某堰、孙某根
不作为本案 160 万元贷款的担保人，同时，
因案涉贷款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向孙某柏、
孙某松主张权利，保证债务已超过诉讼时
效，故只要求某劳务公司偿还贷款公司借
款本金 160万元及利息。

莫名的担保债务
解除了

这个秋天，朱某一家终于感受
到了久违的神清气爽。

十年前，朱某通过司法拍卖竞
得房屋准备结婚使用，因原户主拒
不搬出，历经三级五家法院十多次
诉讼却始终无法入住属于自己的房
子。

朱某向检察院申请监督后，上
海 市 两 级 检 察 机 关 锲 而 不 舍 ， 自
2018 年 6 月 起 ， 先 后 两 次 接 续 抗
诉，推动法院再审，帮助朱某实现
了合法物权并促成执行和解。前不
久，朱某终于成为房子真正的主人。

购法拍房无法入住

诉至法院不予受理

事情要从 2013 年春天说起。
那年，28岁的朱某风华正茂，是

上海一家公司的职员。朱某的父母
曾是 20 世纪 70 年代返城的知青，一
家三口有十多年的时间蜗居在一间
只有 12 平方米的小屋内生活。眼见
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朱某的
父母四处打听，想为儿子选一套房
子。

“ 房 屋 信 息 是 从 中 介 公 司 得 知
的，因为是法院拍卖的房子，中介又
介绍了一家代理公司协助我们办理
拍卖的事。我们提出去实地看房，代
理公司说房子被法院贴着封条进不
去，只带我们看了同小区同户型的房
子。”由于担心出岔子，朱某的父亲朱
某安在签订委托代理拍卖的格式合
同时特意写上了“自该房产证拿到后
三个月内交房”一行字。

2013 年 4 月 9 日，朱某通过浦东
新区法院司法竞拍取得案涉房屋所
有权，同年 9 月 25 日拿到房产证。
可当一家人兴冲冲地去看房时，却
发现原来的房主孙某竟然还没搬出。

“孙某说，他还在与别人为买卖
房子的事打官司，法院就把房子拍
卖了。”当得知原房主孙某坚决不肯
交出房子时，朱某安多次找过代理
公司解决问题，但代理公司一直在
敷衍他。

无奈之下，朱某只好向房屋的

委托拍卖人浦东新区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执行局法官对我说，当时拍
卖 须 知 所 附 的 ‘ 特 别 规 定 ’ 已 载
明：‘标的以现状拍卖，有人占据使
用。委托人和拍卖人不负责清场，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自行负责清场
事宜’，因而不能受理我的申请。”
朱某安告诉记者，拍卖当天代理公
司是给过他几页材料，是他代儿子
签的字，因为之前与代理公司签过
合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特别规
定”的内容。

在向浦东新区法院多次申请强
制执行无果后，2014 年 4 月，朱某
以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向房屋所在
地嘉定区法院提起排除妨害之诉，
请求法院判令孙某迁出该房屋。嘉
定区法院一审认为，朱某系通过司
法拍卖取得该房屋，应向原拍卖法
院即浦东新区法院申请交付房屋，
对朱某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朱某
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
法 院 于 同 年 6 月 维 持 一 审 裁 定 。
2015 年 5 月，上海市高级法院驳回
朱某的再审申请。

拿 着 嘉 定 区 法 院 的 生 效 裁 定 ，
朱某再次向浦东新区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但依旧碰壁。2017 年 7 月，朱某
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同样的排除妨
害之诉。浦东新区法院一审认为，孙
某的住所地和案涉房屋均不在其辖
区内，其没有管辖权，故对朱某的起
诉同样裁定不予受理。朱某不服，提
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维持一
审裁定。2018 年 6 月，上海市高级法
院驳回朱某再审申请。

至此，从拍下房屋之日算起，已
经过去 4 年时间，朱某辗转于三级五
家法院之间，得到的结果只有“不予
受理”“不予支持”“驳回再审申请”，
入住新房的诉求始终未得到解决。

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首次抗诉促受理

由 于 朱 某 忙 于 工 作 ， 这 些 年
来，一直是已退休的朱某安作为儿
子的代理人为房子的事奔波。在朱

某安的家中，记者注意到沙发边的
小柜上有一厚摞法律书籍，还有几
本写满密密麻麻笔记的本子。“这些
书多数是去图书馆借的。我学了民
事诉讼法之后，知道不服法院生效
裁判可以去检察院申请监督。”朱某
安对记者说。

2018 年 10 月，朱某向上海市检
察院第二分院（下称“二分检”）申请
监督。

“他很诚恳，很关心我。”朱某
安回忆第一次见到承办检察官杨冰
时的情景说。

“老百姓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的房
子这么长时间住不进去，于情于理
都说不过去，在法律上一定要给当
事人一个说法。”在耐心听完朱某安
代朱某提出的申诉后，杨冰做好了

“啃硬骨头”的心理准备。
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为，案

涉房原所有权人孙某曾与案外人杨
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已被法院
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朱某通过司法
拍 卖 程 序 善 意 取 得 该 房 屋 的 所 有
权，因此，孙某不具有合法占有使
用该房屋的权利。朱某有权请求法
院排除妨害。

“朱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朱某提起的诉讼有明确的被告；孙
某强占该房屋，侵犯了朱某的合法
权益，朱某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起诉条件。”在二分检提请上
海市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书中，杨冰
阐明朱某请求法院排除妨害有明确
的法律依据。

“从程序违法的角度上抗诉是没
问题的。我们在审查此案时进一步
考虑的是，提抗后法院是否能在实
体上予以支持，只有支持，抗诉才
有实际意义。”时任上海市检察院民
事检察部门副主任的杨建锋坦承，
对 此 案 的 讨 论 最 初 在 内 部 也 有 分
歧：一种意见认为，拍卖公告已明
示不负责清场，朱某竞拍后又请求
法院清场，这种行为有违诚信，不
应获得支持，而且，当时各地法院
对法拍房不负责清场的做法也比较
普遍；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
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司法拍卖
房 屋 ， 除 有 依 法 不 能 移 交 的 情 形
外，法拍房的买受人有权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法院应依法受理申请
并予以强制执行。因此，本案中，
法院在“特别规定”中告知不负责
清场的行为，有违最高法司法解释。

杨冰再次来到上海市检察院作
了补充说明：“浦东新区法院在拍卖
前告知了案涉房屋的瑕疵不是存在
于房屋质量方面，或者有租约尚未
到期等依法不能交付的情形。清洁
交付司法拍卖房屋是法院的法定义
务，该义务不能通过‘特别规定’
解除。”他还找到了上海市高级法院
于 2017 年 2 月出台的关于司法拍卖
的实施细则，该细则明确规定法院
负责对拍卖标的清场。“这可以认为
是对法院执行义务的再次明确和对
之前一些不规范、不正确做法的纠
正。”

在 检 察 官 联 席 会 议 上 ，两 种 意
见展开充分讨论后，上海市检察院
民 事 检 察 部 门 负 责 人 陈 子 龙 从 法
理、情理两方面作了总结说明：“法
拍房的出售者是法院，从合同法的
角度来说，出售人的主要义务就是
清洁交付，不负责清场等于单方面
免除了自己的清洁交付义务，这样
的合同应该认定无效；退一步讲，
即便合同有效，也只能是本次拍卖
不负责清场，不能认为当事人丧失
了通过另诉寻求救济的权利。房子
最大的功能就是居住，如果拍卖后
只获得一张房产证，却永远住不进
去，这个理走到天边也说不通。”

2019 年 3 月，上海市检察院向
上海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该院指
出，当事人朱某通过司法拍卖取得
案涉房屋，法院既未将拍卖房屋强
制执行移交买受人，又不受理买受
人提起的要求无权占有人孙某迁离
房屋的民事诉讼，使朱某事实上丧
失了通过司法途径排除孙某非法侵
占其合法房产的权利，属于程序失
当 ， 法 院 理 应 依 法 受 理 朱 某 的 起
诉。

2019 年 7 月，上海市高级法院
再审认为，朱某通过司法拍卖受拍
涉案房屋后，要求由法院帮助清空
房屋，结清相关费用，诉求正当，
应由法院予以解决。考虑到系争房
屋坐落于嘉定区，且起诉人已向嘉
定区法院起诉，故撤销原一、二审
裁定，该案由嘉定区法院立案受理。

就这样，辗转奔波 5 年后，朱
某终于从“起诉人”变为“原告”，
入住新房之路初见曙光。

诉讼请求被驳回

检察机关依职权再次抗诉

可惜，朱某一家人沉浸在法院
决定受理案件的欣喜中没有多久，
法院的一纸判决又让他们的心情跌
落谷底。

2019 年 11 月，嘉定区法院经审
理认为，案涉房屋的拍卖公告中已
写明法院不负责清场，朱某在参与
竞拍时明知系争房屋的占有使用权
存在瑕疵，且不能通过司法强制交
付取得实际占有权，现房屋的占有
使用状态与拍卖时并无变化，朱某
基于上述明知有瑕疵的所有权又诉
求排除妨害缺乏依据。故判决驳回

朱某的诉讼请求。朱某不服，提起
上诉。2020 年 6 月，上海市第二中
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朱某申请再
审后，2021 年 11 月，上海市高级法
院驳回了朱某的再审申请。

朱某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再次找
到杨冰。向领导请示后，杨冰将这
一“令人吃惊”的结果向市检察院
作了汇报。“原本以为法院立案后，
朱某的诉求会顺理成章得到解决，
没想到事情又一次回到了原点。如
果由朱某再次申请监督，又要拖很
长时间，我们决定直接由市院受理
该案并依职权跟进监督。”陈子龙
说。

2022 年 6 月，上海市检察院依职
权再次向上海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抗诉意见书指出，上海市第二中级法
院的生效判决违背了物权法（民法典
物权编）的相关精神，错误地认为法
院在系争房屋拍卖公告中注明其不
负责清场的“特别约定”合法有效，从
而免除法院司法强制交付职责，导致
通过司法拍卖竞得系争房屋的买受
人朱某不能有效行使权利，既有损司
法拍卖的公信力，又有违法律规定，
应予纠正。同年 7 月，上海市高级法
院裁定提审本案。

今年 4 月 27 日，上海市高级法
院再审开庭审理本案，陈子龙代表
检察机关出庭发表抗诉意见：“在本
案中，当事人拍下法拍房后，可以
通过执行救济渠道，要求法院交付
法拍房，最高法有明确规定，不得
将未清场的房子交付拍卖。因此，
拍卖公告中关于法院不负责清场的
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当发现原居住
人非法占有房屋不肯搬走时，当事
人也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对于原居
住人的排除妨害、搬离迁出的民事
侵权诉讼。照理说，这两条路都是
应该走得通的，这属于救济渠道并
存。不能把两条路都堵死，让买下
法拍房的权利人无路可走。”

据 记 者 了 解 ， 在 多 方 努 力 之
下，朱某与孙某在再审开庭前达成
和解，孙某已搬离并腾空房屋交付
朱某入住使用。6 月，上海市高级
法院裁定终结本案。

朱 某 的 十 年 维 权 路 “ 终 成 正
果 ”， 如 今 已 38 岁 的 他 仍 单 身 未
婚。“这些年也谈过不少女友，但多
数因为房子问题未能步入婚姻。现
在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毕竟已经错
过了最好的时机。”在秋日的暖阳
里，朱某的心中五味杂陈。

买了法拍房，十年住不上？
上海检察机关两次抗诉维护房屋买受人合法权利

□本报记者 刘文晖 通讯员 刘添

本案是上海检察机关民事检
察部门践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司法理念的一件代表性案例，
无论从检察机关监督纠正法院司
法权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还是从检
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锲而不舍连
续进行两次抗诉，最终帮助当事人
成功破解十年维权困境来看，都取
得了很好的办案成效。

不同于常见的民事抗诉主要针
对某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在事实认
定或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的错误，本
案抗诉针对的是司法权在法院系统
内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涉及案
件受理、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

就朱某不服法院不予受理案
进行的第一次抗诉，针对的是司
法拍卖执行法院与案件诉讼受理
法 院 之 间 的 司 法 权 衔 接 不 畅 问
题，通过抗诉解决了当事人向法
院请求救济时面临的“都不管”难

题；就朱某排除妨害诉讼请求法
院 不 予 支 持 而 进 行 的 第 二 次 抗
诉，针对的是法院虽在程序上受
理了案件，但在实体上不予支持，
造成诉讼程序“空转”的问题，通
过跟进监督，最终纠正了在实体
判决方面存在的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民法典时讲话指出，要加
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
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办理本案时充分关注朱
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却无法入住，
多年奔波于三级多家法院的维权
困境，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全力发挥检察能动性，持续加
强对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效能。
从分院提请抗诉到市院提出抗诉，
两级检察院在各司其职的同时深
化办案一体化协作，形成了紧密的
工作联动。尤其是针对上海市高
级法院采纳第一次抗诉意见后指定
嘉定区法院受理，嘉定区法院未能
支持当事人排除妨害诉请的问题，
检察机关贯彻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
相结合的民事检察思维，坚持做到
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相统一：一方
面落实精准监督理念，找准监督重
点，依职权进行“实质化”跟进监
督，坚持不懈推动法院彻底纠正错
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另一方面
与法院进行多次沟通，寻找解决方
案，切实解决问题，使当事人的诉
求最终得到实现。

锲而不舍的接续监督
□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杨建锋

上海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陈子龙在再审法庭发表抗诉意见。

朱某安向记者指示曾经对一
家人而言遥不可及的案涉房屋。

十年中，代理儿子诉讼的朱某安自学了大量的法律知识。


